
科
,

而是工科中的某一专业
。

考虑到
“

科学技术— 法律双重学位
”
人才 (或具体称

“
工学—

祛学士
” , “
理学— 法学士

”

等等 ) 从事的工作是与科学技术有关的法律工作
,

所以可以精简

某些法律专业课 ; 又因为不是专门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和生产
,

又可以削减一些科学技术方面
`

钓专业课
,

这样学制可订为六年
:
三年学工科 (或其他专业 )

,

三年学法律
。

按 照外国经验
,

对于
“
科技— 法律人才

”
的需要

,

最早出现在专利法领域
,

应运而生的

第一批既懂法律又懂技术的专门人才
,

是专利律师
,

也是他们首批进人国际技术交流 (技术

进出口
、

国际贸易 )
。

根据有关对外经济贸易的资料
,

我们在对外经济技术往来中
,

由于缺少

一支既懂经济又懂法律
,

既懂科学技术又懂法律的专业队伍
,

因而吃了一些亏
,

造成一些不

应有的损失
。

另外
,

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拥有多少发明专利
,

也可

以说
,

一个国家每年取得的发明专利的多少
,

说明它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发展的速度
。

因此
,

培养科学技术— 法律双重学位人才的突破点
,

应该选择在培养专利律师这个方向上
。

本着积极而滇重的方针
,

选定一个理工科院校试办科学技术
-

一法律系
。

这件事情
,

应

该考虑和作出决策了里

乡 规 民
户令

邓

议自约竹

“
乡规民约真正好

,

安定团结少不了 , 互相监督作用大
,

正气上升邪气少
” 。

这首民谣概

括地歌颂了乡规民约对于综合治理社会治安
,

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

重要作用
。

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指出
: “

在全国人民和少
、 民解放军中广泛开展了建

一

设精神文明的群众性活动
,

学校制定学生守则
,

企业制定职工守则
,

城市制定文 明公约
,

农

村制定乡规民约
,

各行各业制定职业公约
,

已经开始取得可喜的成效
。

我们要求全国每个地
区

、

每个部门都努力把这些工作发展起来
,

坚持下去
。 ”

中共中央批转的
心
全国政法工作会议

纪要
》
中也指出

: “
发动群众制定乡规民约

,

使群众 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
。 ” 可见

,

乡

规民约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

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重要手段
,

已越来越受到党

和国家的重视
。

为了把乡规民约的制定和实施 由一村一乡的 自发活动
,

进一步引导为符合社

会主义法制原则的全党全民的自觉行动
,

有必要从理论上阐明其性质
、

内容及其制定程序和

实施办法
。

本文拟就上述问题谈点粗浅认识
,

旨在抛砖引玉
。

一
、

乡规民约的性质和内容

什么是乡规民约 ? 它应包括哪些内容 ? 根据有关政策法律和各地实践
,

其含义可作如下

表述
:

乡规民约是一村一乡的群众遵纪守法
,

维持和发扬社会公德的文明公约
,

是一村一乡

钓群众共同约定的自我管理
、

自我约束的行为规范
。

乡规民约具有合法性
、

群众性和针对性
。

它根据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以及社会公德的要求
,

针对一村一乡的实际情况
,

旗帜鲜明地规

定提倡什么
,

发扬什么
,

反对什么
,

禁止什么
,

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落实到千家万户
,

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和约束力
,

有力地改造着旧的腐朽观念和陈规陋习
,

促进党的各项方针



政策的贯彻落实和共产主义道德风尚的发扬光大
,

对于减少纠纷和诉讼
,

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

有必积极的作用
。

全国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 (以下简称新宪法 ) 第二十四条

规定
: “

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
、

道德教育
、

文化教育
、

纪律和法制教育
,

通过在城乡不同范

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
、

公约
,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

国家提倡爱祖国
、

爱人民
、

爱劳动
、

爱科学
、

爱社会主义的公德
,

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
、

集体主义和国际主

义
、

共产主义的教育
,

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
,

反对资本主义的
、

封建主

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
。 ”

这一规定指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方向和任务
,

其中也

包括 乡规民约的根本任务和主要内容
。

第一
,

结合当地实际订立遵守政策法律的具体行为规

则
。

如有的地方根据婚姻法第九条
“ 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

” 的规定
,

在乡 规 民约中 规 定
“
夫妻之间要互敬互爱

,

互勉互学
,

互助互让
,

互谅互信
。 ”

根据兼顾国家
、

集体和个人利益

的有关政策法律
,

规定
“
提倡爱国家

、

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

反对只顾个人
,

不顾国家
、

集体的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
,

不准拖欠 国家各项征购
、

派购任务和大队
、

生产队必要

的集体提留
。

无故拖欠
、

抗拒不交者
,

由大队
、

生产队上门收缴
,

强制完成
; 其误工用费概

由当事人负责
。 ”

第二
,

根据当地风俗习惯订立破旧立新
、

移风易俗的行为规则
。

如有的乡规

民约针对腐朽落后的迷信习俗
,

规定 “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

提倡学科学
,

用科学 ; 反

对信神闹鬼
,

不准看相算命
、

立庙设坛
、

称锣打酿
,

不准贩卖
、

制作各种迷信物品和散布迷

信传单 ; 严禁师公道人和其他迷信职业者利用各种手段诈骗钱财
。

违 者
,

没收道具
,

收缴全

部骗取的财物
,

并酌情处以罚款 ; 经教育不改
,

或造成严重后果者
,

报司法机关依法惩处
。 ’ ,

`

还有的对一些有利安定团结
、

符合社会主义道德的传统习惯加以提倡和重申
,

赋
一

予强制性
。

如规定
“ 责任田土与他户接界处必须固定界桩

,

按
`
田无内坎

,

土无外坎
’
的传统习惯

,

田:

土不谁铲他户外坎
,

除草只能刀割手扯
;
违者引起他户损失应予恢复和补偿

。 ”

第三
,

针对当

地可能发生纠纷的事项
, 根据社会公德的要求订立具体的行为规则

。

如有的规约根据不得损

人利 己
、

损公肥私的社会公德
,

规定
“ 因缺水整田或抗旱需要

,

未经协商同意
,

不谁偷放他户
、

本田水
。

违者造成他户损失
,

必须负责赔偿
。 ”

有的规约根据爱护公共财产
、

维护公共秩序的

社会公德
,

规定 “ 每个公民都应遵守公共秩序
,

不淮在影剧院
、

墟场
、

会场等公共场所无理

取闹
、

打架吵骂
,

不准损坏公共财产
、

妨碍执行公务
。

违者除赔偿损失外
,

报公安机关视情节

轻重按
《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
处罚

。 ”
总之

,

乡规民约的基本内容即共产主义思想建设的内容
,

它的根本指导思想
“
是工人阶级的

、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科学理论
,

是共产主义的理想
、

信念和道德
,

是同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主人翁思想和集体主义思想
,

是同社会主义政治
,

制度相适应的权利义务观念和组织纪律观念
,

是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和共产主义的劳动态

度
,

是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
,

等等
。

概括起来说
,

最重要的就是革命的理想
、

道

德和纪律
。 ”

(摘白党的十二大报告 )

二
、

乡规民约与其他社会规范的关系

乡规民约作为一村一乡的行为规则
,

与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
、

与社会公德和社会主义道

德
、

与传统的风俗习惯等社会规范是何关系呢 ? 它们同是人们的行为规范
,

同为维护社会公

共秩序起作用
,

是互相一致的 ; 但在表现形式
、

产生程序
、

适用范围
、

强制程度和实施办法

等方面
,

又是互相区别的
。



(一 )乡规 民约与党的政策
。

党的政策是根据一定历史时期的战略任务制定的
,

是全党全

民的行动准则 ; 而乡规民约则是一村一乡的人民群众民主制定的贯彻落实党的政策的规约
。

党的政策是乡规民约的指导原则
,

乡规民约必须符合党的政策
。

党的政策内容广泛
,

带有号

召性和指导性
;
乡规民约的内容则有一定的局限性

。

党的政策的贯彻执行
,

除 了主要靠说服教

育外
,

还可通过 自上而下的行政措施强制执行 , 而乡规民约主要靠群众互相监督
,

自我约束
,

自觉遵守
,

靠社会舆论和基层政权下的群众自治组织来保证实施
。

二者虽都具有一定的强制

性
,

但其表现形式和强制程度也各不相同
,

政策的强制性表现为马列主义政党的权威和在党

领导下的政权力量
,

乡规民约的强制性则以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为后盾
,

表现为群众的觉悟
、

社会公德和先进的传统风俗等方面的舆论力量
。

(二 ) 乡规民约与国家法律
。

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和乡规民约都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

制的基础上的
,

都是维护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国家的统治秩序和公民的民主权利的
; 但法律

是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全体人民的意志的体现
,

具有广泛的约束力
,

而乡规民约的基本原则虽

然必须符合国家意志
,

但具体内容一般只是体现一村一乡全体居民的意志
,

只对一村一 乡的

居民有约束力
。

国家法律和 乡规民约都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产物
,

都表现为成文的条款
,

但前

者是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
、

由国家强制力保证施行的
,

而后者是由群众订立自觉遵守的
。

国

家把符合国家意志即统治阶级利益的道德和习惯上升为法律
,

群众把符合政策法律
、

体现当

地居民共同意志和利益的道德和习惯订立为乡规民约
,

二者都与道德风俗有着密切的关系
;

但乡规民约与道德风俗的关系更为密切
。

国家法律和乡规民约都须接受党的政策的指导
,

但

法律是政策的定型化
,

乡规民约除了必须符合党的政策外
,

还必须符合国家法律
,

所有条款

都不得与法律相抵触
。

国家法律和乡规民约都根据权利义务一致的原则
,

规定公民可享受的

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 ; 但后者比前者更为具体
,

有许多规范是法律没有规定或不必要规定的
。

(三 ) 乡规 民约与社会介德
。

社会公德是全社会居民的公共生活准则
,

如遵纪守法
、 “
五

讲四美
” 、

维护社会秩序
、

保护自然环境
、

爱祖国
、

爱人民
、

爱劳动
、

爱科学
、

爱社会主义
,

等等
。

它具有道德的一般属性
,

是道德的一种
。

乡规民约与社会公德的关系
,

也就是乡规民

约与社会主义道德的关系
。

乡规民约根据当地实际情况
,

把社会公德的规范用文字的形式加以固定和重申
,

使之由

社会舆论的
、

观念的潜在意识形态变为成文的
、

稳固的规范
,

比社会公德更具有强制性
。

乡

规民约和社会公德都是以政策法律为后盾的
,

共同促进政策的落实和法律的实施 , 但二者起

作用的途径则不同
,

社会公德主要通过社会舆论和人们的觉悟起作用
,

乡规民约除了通过社

会舆论起作用外
,

还通过基层政权下的群众组织 (村民委员会
、

调解委员会
、

治保委员会等 )

起作用
。

乡规民约和社会公德共同缤弃
、

革除陈旧的
、

落后的
、

腐朽的道德观念和风俗 习惯
,

但前者只对一村一乡的居民有约束力
,

后者则对全社会成员都有约束力
。

( 四 ) 乡规 民约与风俗 习惯
。

社会风俗习惯是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渐形成的
、

不 易改

变的风尚
、

礼节
、

行为
、

倾向等的总和
。

它存在于人们的意识和社会舆论之中
,

是一种无形

的社会规范
。

其中一部分是进步的
、

健康的
,

符合社会主义法律和道德规范的
。

一部分是落

后的
、

腐朽的
,

违反社会主义法律和道德的规范的
。

乡规民约对其中进步的
、

健康的加以肯

定
、

提倡和发扬
,

对其中落后的
、

腐朽的加以禁止和反对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乡规民约是进

步的风俗习惯的定型化
,

是破旧立新
,

移风易俗
,

形成社会主义新风尚的有力措施
。

二者的

区别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

在表现形式上
,

风俗习惯同社会公德一样
,

表现为潜在的社会舆论



和社会意识
,

乡规民约则表现为成文的公约
,
在内容上

,

乡规民约只包含了风俗 习惯中的一

部分内容
;
在作用方式上

,

虽然二者都通过社会舆论约束人们的行为
,

但前者还可以通过一

定的组织形式发挥作用
,

而后者则还有一种强大的
、

潜在的
、

自发的惯性推动它的实施
,

这

也是旧的习俗难以破除的一个原因
。

总之
,

乡规民约 与党的政策
、

国家法律
、

社会公德
、

社会主义道德和进步的风俗习惯等

一起维护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统治秩序
,

促进社会安定团结
,

推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

保护

公民的民主权利
,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
,

都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
,

以广大人民

的意志和利益为依据
,

以共产主义原则为标准的
,

用以区分美和丑
、

善和恶
、

正义和非正义
、

公正和偏私
、

光荣和耻辱
、

高尚和卑鄙
、

诚实和虚伪的准则
。

它们互相联 系
、

互相补充
,

是

不同范围
、

不同形式的社会规范
。

三
、

乡规民约的制定与执行

浅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决定广大公民享有最广泛的民主
。

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

大报告中指出
: “

社会主义民主要 扩 展到政治生活
、

经济生活
、

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

方面
,

发展各个企业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
,

发展基层社会生活的群众 自治
。

民主应当成为人

民群众进行 自我教育的方法
。

应当根据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
,

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和

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正确关系
。

国家和社会保障公民正当的自由和权利
,

公民履行对国家和社

会应尽的义务
。

公民在行使 自己的 自由和权利的时候
,

不得损害国家的
、

社会的
、

集体的利

益以及他人的 自由和权利
。 ”

这不仅是我们国家立法的根本原则
,

也是制定和推行 乡规民约的

根本指导思想
。

根据有关政策法律的原则精神和各地经验
,

乡规民约的制定大体通过如下程序
:

第一
,

由基层政权下的村民委员会 (大队管委会 )
、

调解委员会
、

治保委员会广泛深人地宣传党的政

策和国家法律
,

使广大群众提高政策水平
,

增强法制观念
,

懂得什么是合法的
,

什么是违法

的
,

公民可享受哪些权利
,

应承担哪些义务
; 使之明白推行乡规民约是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

的重要形式
。

第二
,

发动群众充分讨论
,

根据党的政策
、

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等的要求
,

辨

明当地风浴习惯中
,

哪些是进步的
,

应提倡和发扬的
,

哪些是落后的
,

须反对和禁止的
, 然

后
,

由群众民主讨论提出具体的规约条文
。

第三
,

由村民委员会
,

将群众提出的规约去粗取

精
,

整理成篇
。

第四
,

召开村民 (大队社员 ) 大会讨论通过
,

并报 乡人民政府 (公社管委会 )

批准备案后施行
。

经过上述程序产生乡规民约
,

可以保证符合如下标谁
: 一是民主性

。

否则就不叫民约
,

而只能叫做少数人炮制的 “
官约

” 。 “
要建立民主

,

必须群众自己立刻从下面发挥主动性
,

实

际参加一切国家生活
” 。

① 二是针对性
。

必须针对当地的生产管理
、

治安情况
、

风俗习惯
、

纠

纷特点等因地制宜地订立切实可行的规约
。

三是合法性
。

各项规约必须符合政策法律
,

不能

另立 “ 土政策
” 、 “ 上法律

” 。

此外
,

还须坚持教育为主
、

处罚为辅的原则
,

不能搞成处罚规约
。

个别违犯乡规民约
,

情节严重
,

必须罚款的
,

也不能超过
《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
规定的幅度

。

通过什么途径和方式来保证乡规民约的实施呢 ? 如前所述
,

乡规民约是介于政策法律与

社会公德
、

风俗习惯之间的一种社会规范
,

它的实施除了靠社会舆论和人们的自觉性外
,

还

要靠政策法律的权威
,

靠群众的 自我约束和互相监督
,

靠民主生活的健全和自治组织的完善
。

① 叱列宁全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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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具体实施途径和方式可归纳为如下三个方面
:

第一
,

通过基层政权组织及其所属的群众 自治组织
,

开展深人持久的法制宣传教育
,

增

强群众的法制观念
,

提高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平
,

使之 自觉地遵纪守法
、

遵规守约
。

第二
,

通过健全民主生活
,

使人民群众牢固树立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思想
,

自觉地
、

积极

地参加基层政权和群众公共事务的民主管理
,

自觉地遵守和监督乡规民约的实行
。

列宁指出
:

在社会主义下
,

人民群众
, “ 不仅自己来参加投票和选举

,

而且 自己来参加 日常管理
” 。

① 由群

众监督乡规民约的执行
,

正是群众行使民主权利
,

参加
“ 日常管理

” 的重要 内容
。

第三
,

通过群众性自治组织来监督乡规民约的实行
。

新宪法第一一一条规定
: “
城市和农

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

… …居民委员

会
、

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
、

治安保卫
、

公共卫生等委员会
,

`

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

公益事业
,

调解民间纠纷
,

协助维护社会治安… …
。 ”

乡规民约是群众性自治公约
,

理所 当然

地应由村民委员会
、

调解委员会和治保委员会等群众性自治组织来监督执行
。

乡规民约具有一定的强制性
,

且一般都有少量罚款等强制措施
,

’

调解委员会来监督它的

执行
,

或依据它来调解民间纠纷
,

这是否违反调解民间纠纷的
“
依法

” 、 “
自愿

”
和

“
非诉讼

必经程序
”
的原则呢 ? 我认为这是不矛盾的

。

首先
,

乡规民约是以合法为前提的
;
其次

,

乡

规民约是经全体村民民主讨论
,

自愿通过的
,

是全体村民意志的体现 , 再次
,

依据乡规民约

调解民间纠纷
,

并不是简单的照
“
章

”
办事

,

也要通过耐心的说服
.

教育
。

调解只是监督遵守

乡规民约的一种方式和途径
,

并且对于受罚不服的当事人允许申诉
,

或交村民大会评议
,

或

向人民法院起诉
。

应该注意的是
,

不要把乡规民约凌驾于法律之上
,

监督执行乡规民约应以

遵守和执行法律为前提
。

在乡规民约面前
,

同样要做到人人平等
。

① `列宁选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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